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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安

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传承的指

导意见》精神，规范传统建筑保护修缮，保障传统建筑安全，

保护传统建筑地域特征，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安徽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结合我省实际，组织编制了《安徽省传统建筑修

缮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指导各地科学开展传统建

筑修缮工作。

本《指南》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各单位

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可咨询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

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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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我省传统建筑保护修缮项目，包括现状评估、

修缮类别、修缮方案、修缮内容、修缮措施等，各地在开展传

统建筑保护修缮工作时，参考本指南执行。

二、术 语

1.传统建筑

指遵守传统形制、运用传统工艺、使用传统材料建造，具

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等价值，能够反映特定

时期建筑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

2.传统建筑修缮

为延长传统建筑的保存和使用年限，对传统建筑进行维修、

构架整修、构件修复、结构加固、局部复原等修缮工程。

3.外观风貌

指传统建筑外立面及屋面所呈现的反映历史文化特征或地

方特色的整体面貌。

4.价值要素真实性

体现传统建筑价值和特色的核心要素：外观风貌、典型平

面、典型结构与构件，有价值的装饰、材料、工艺等。价值要

素真实性是指保持反映历史建筑价值的建筑形式、结构、材料、

工艺、环境、人文等要素的真实面貌。

5.修缮方案

指对存在损坏或安全隐患的传统建筑制定具体的修缮计划

和措施。修缮方案的制定要综合考虑传统建筑的保存现状、技

术要求、使用功能及修缮经费等。



4

6.日常维护

指对保存较好的传统建筑，在不扰动现有结构、不涉及价

值要素的前提下，进行的日常性、周期性的清洁维护行为。

7.轻微修缮

指在基本保持现状的前提下，进行的简单性保护修缮工程。

如临时加固、规整少量歪闪错乱的构件，修补少量残损，清除

无价值的添加物及防渗防潮、临时修补工程等内容。

8.一般修缮

指在不改变原有结构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的局部性保护修

缮工程。如外观风貌整治、价值要素修复、局部屋面修补、局

部墙体或结构构件加固等。

9.整体修缮

指对主体结构损坏严重、整体保存较差的传统建筑，进行

的综合性保护修缮工程。

三、总体要求

（一）遵守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原则

应按照“价值优先、抢救濒危、应修尽修、关注宜居”的

原则确定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对象，对传统建筑的现状情况进行

评估，确定修缮工程类别，制定保护修缮方案。传统建筑保护

修缮要做到“三不”：一不过度修缮，二不拆真建假，三不以次

充好。传统建筑保护修缮要确保建筑不倒，优先主体修缮，保

护价值要素，采取合理的修缮方案。

（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应符合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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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传承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划的规定。

（三）科学制定传统建筑保护修缮方案

1.传统建筑保护修缮方案制定应遵循外观风貌完整性、价

值要素真实性、结构安全性和适应利用性原则。

2.传统建筑经调研和评估，存在下列情况时，应制定保护

修缮方案：

(1) 建筑外观风貌受到严重影响或损坏；

(2) 建筑价值要素已损坏或存在损坏风险；

(3) 建筑结构损坏，影响安全使用；

(4) 建筑设备设施损坏，影响正常使用；

(5) 建筑存在漏水、腐朽、反碱、返潮、虫害等；

(6) 存在其他建筑安全隐患。

3.根据现状评估结果，可分为轻微修缮工程、一般修缮工

程和整体修缮工程，并制定相应的修缮方案。

(1) 对于整体保存状态较好，承重结构的梁柱枋等良好、

价值要素没有损坏、屋顶轻微漏雨、墙体有轻微裂缝、局部存

在残损的等，可定为轻微修缮工程。应根据现状问题，制定修

缮施工措施和工程清单，不需要做修缮方案设计，可委托地方

传统工匠直接进行修缮施工；

(2) 对于整体保存状态一般，承重结构的梁柱枋等需要加

固，价值要素局部损坏、屋顶局部漏雨、墙体有裂缝倾斜、基础

局部沉降、局部残损严重的等，可定为一般修缮工程。应根据现

状问题、价值评估等，制定针对性修缮方案。对工艺复杂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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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样修缮设计；对主体结构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制定结构加固

措施。对多栋建筑的，可委托具有专业能力单位进行评估，制定

相应的修缮方案；

(3) 对于整体保存状态较差，建筑主体倒塌严重、价值要素

损坏严重、改变建筑使用功能的，可定为整体修缮工程。应根据

现状问题、价值评估、结构安全评定、功能需求等，编制修缮设

计方案，并根据实际需要增加适应性改造、性能提升、安全防护

等内容。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和专业能力的单位进行安全检测、

修缮设计和修缮施工。

四、现状评估

（一）外观风貌评估

1.外观风貌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体现外观特征的立面、造型、材质、色彩等；

(2) 屋面的形式、坡度或坡度范围、材质、色彩等。

2.应依据传统建筑的地域特征和相关管理制度、技术标准、

保护规划等文件的规定对传统建筑的外观风貌进行评估，明确

外观风貌受到影响或破坏的部位，并提出相应的管控要求。

（二）结构安全性评定

应按《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民

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

性评估导则》WWT 0048-2014 的相关规定对传统建筑进行结构安

全性等级评定，根据不同的安全性评定等级提出相应的结构加

固措施。

（三）价值要素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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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要素认定应包括下列内容（详见附录）：

(1) 外观风貌：包括屋面、脊饰、檐口、山墙、门楼、墀头

等特色构件或部位；

(2) 典型平面：包括院落格局、厅堂、回廊、檐廊等特色空

间；

(3) 典型构件：体现地方特色、时代特征的结构构件，包括

墙体、大木结构及其柱、梁斗栱等；

(4) 室内装饰：屏风、花罩、天花、楼梯等；

(5) 地面铺装：砖墁地、特色图案铺地等；

(6) 其他：雕刻、彩画（绘）、特色标志标语等。

2.应对传统建筑的价值要素进行评估认定，明确价值要素的

所在位置、数量、完损程度，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四）残损情况调查

1.残损情况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基础开裂、倾斜、断裂、沉降、腐坏、碱化、积水等情

况；

(2) 屋面漏雨、瓦片缺失残缺不全、屋架腐烂虫蛀等情况；

(3) 墙体倾斜、空鼓、酥碱、开裂、渗水等情况；

(4) 梁、柱、楼板的倾斜、变形、开裂、挠曲、腐烂虫蛀及

节点连接不牢固等情况；

(5) 装饰构件缺失、移位、歪闪、局部损坏、腐烂虫蛀等情

况；

(6) 场地坑洼不平、积水、地砖缺失碎裂、缺少防潮等情况；

(7) 供电、供水、排水、消防等设备管线的完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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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白蚁、黄蜂、蝙蝠等虫害情况。

2.应采用观测、鉴别和检测等手段，明确存在残损的建筑部

位及设施，明确残损位置和残损程度，分析残损原因，提出相应

的修缮方案。

五、保护修缮

保护修缮包括但不限以下内容：

（一）外观风貌

1.应保护传统建筑的地域特征，符合周边环境（主要街巷、

重要公共空间、视线通廊等）的保护控制要求。

2.对影响外观风貌的违法搭建、加建，应进行整治。

3.外观风貌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保持外观特征的风格、色彩、体量；

(2) 价值部位的屋顶应保持原有的形式和坡度，优先采用原

有的屋面材料；

(3) 地方特征的清水墙、石墙等应保持原有的砌筑方式、砌

块尺寸，优先采用原有的砌块和勾缝材料；

(4) 沿街立面、主要立面宜保持原有的形式和材料；

(5) 设备管线敷设应进行隐蔽设计，其位置、尺寸、颜色应

与外观风貌协调。

（二）结构加固

1.传统建筑主体结构应采取结构加固修缮方式为主，保证结

构安全。

2.应保护传统建筑的主体结构体系和有价值的结构构件，不

应改变其位置、高度、搭接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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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结构加固修缮时，属于价值要素的主体结构，应采取遵

循不改变原状的原则，新增构件或新加结构应具有可识别性。属

于非价值要素的主体结构，必须拆换时，应保证新结构与其他构

件关系协调，并保证其他构件安全。

（三）内部空间

1.以天井、庭院、合院为基础，进行横向纵向组合平面及空

间布局形式，应保持主轴线上院落、庭院、天井、正房、厢房的

平面及空间格局、形态和特征。

2.对主体房间的廊或敞厅、轴线院落或天井的廊，不应并入

房间或增加外围护；新增的隔断、隔墙及外围护应与整体风貌协

调。

3.根据使用功能要求，在符合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进行

空间适应性改造，空间改建、加建、扩建及新建部分应与整体风

貌协调，改造时应保留具有价值的空间特征。

4.为满足使用及疏散要求，在符合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可以

增加竖向交通设施，改变室内楼梯位置、尺寸、坡度等。

（四）特色构件

1.应保护具有地方特色、时代特征的装饰构件，不得改变其

原有特征。

2.破损严重或现状缺失的装饰构件应按留存样式补配，新换

构件应与留存的老构件协调，并具有可识别性。

3.对具有较高价值的浮雕、彩画（绘）、残存、构筑物等，

应采取原状保存的方式和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破坏和延缓侵蚀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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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材料工艺

1.传统建筑修缮，应优先采用传统材料，鼓励就地取材，应

优先采用传统工艺或改良后的传统工艺。

2.对于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传统建筑及特色部位，应采用传

统材料及传统建造工艺进行保护修缮。

3.当传统材料或传统工艺缺失，采用的新材料或新工艺经试

验后，在不影响传统建筑风貌和价值的前提下，可在传统建筑修

缮中予以应用。

（六）外部环境

1.保护并延续传统建筑所依存的历史环境（建筑本体以外的

周边环境和场地关系），周边环境包括传统格局、园林庭院、人

文环境等；场地关系包括空间关系、广场铺地、园林绿化、构筑

物等。

2.明确传统建筑的环境要素，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避免

对历史环境要素产生破坏的建设行为。

3.新增或改造的景观绿化、建筑物、构筑物等应与历史环境

相协调。

4.完善传统建筑基础设施，室外管线尽量下地，或规整架设，

消除安全隐患。根据建筑场地条件可配置绿化、小品、铺装、照

明等，对户外广告牌的位置、形式、色彩、体量进行控制引导，

提升景观环境。

六、修缮措施

修缮工程包括屋面工程、墙体工程、基础工程、结构工程、

地面工程、室内工程、设备工程、安全防护工程等。依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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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目的和需求，针对建筑各部分存在的常见问题，提出相应

的修缮措施。

（一）屋面工程

1.屋面修缮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屋面杂草滋生，应进行除草清垄；

(2) 屋面瓦垄脱节，应增加瓦片，补足瓦垄；

(3) 重新铺设瓦面时，宜增设防水层；

(4) 对有价值的瓦件、脊饰等，应做好防护措施。

2.不同形制和色泽的瓦片不宜在同一坡面混用，新瓦宜铺设

于屋顶、出檐和背面等视线遮挡区域。

3.各式屋脊及饰件的位置、造型、尺度、材料应做好保存资

料，对缺失、损坏的鳌鱼、走兽等脊饰应尽可能按原样式、原工

艺和原材料进行补配修复,并在施工拆卸时做好防护措施。

4.修缮施工后，坡屋面应坡度平顺，瓦头平整落椎、可靠固

定，屋脊拼接严密、平直牢固；平屋面应有足够的泛水坡度。

（二）墙体工程

1.墙体修缮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墙体坍塌或破损严重，宜重新砌筑墙体，尽可能保持原

有墙体形式；

(2) 墙体结构整体性较好，存在轻微变形的，可进行支撑加

固；

(3) 墙体局部发生破坏，可进行剔凿补砌；

(4) 对有价值的墙体、墙绘、典型构件（门楼、墀头、门罩、

窗楣等），应做好防护措施。



12

2.对有装饰纹样进行翻铺、局部更换时，应进行挑选、预拼

和编号；对特殊砌法的砖、石墙进行重砌、更换时，应采用原材

料、尺寸和建造工艺施工；对有价值的墙体进行安全性加固时，

新增部分应设在墙体内部或内侧。

3.清理和拆卸墙体时，应将砖块或石块逐层揭起、分类码放。

4.墙体抹灰应在基层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施工，并做好防潮

处理。

5.墙体重新抹灰时，旧面层应凿毛并洇湿，抹灰、涂料等材

料选择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6.修缮施工后，墙体应安全稳固，新旧墙体之间应接槎牢固、

平整无缝；新旧面层之间应平顺搭接，色调协调，不得开裂、起

翘。

（三）基础工程

1.建筑基础加固，可采用土质加固、基础注浆、扩大基底面

积等措施。

2.进行注浆加固时，在基础裂损处钻孔应分区分段进行。

3.进行扩大基础加固时，应注意新旧基础的接合面强度，可

采用凿毛、处理界面、涂刷界面剂或增加机械连接强度等方式。

4.毛石、条石墙基破损宜采用局部拆砌，残损严重的应重砌。

5.有价值的基础做法，加固或新筑时宜保留或恢复。

6.修缮施工后，加固部分应与原有基础连成一体，安全稳固。

（四）结构工程

1.结构加固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 主体结构整体情况较好，局部倾斜，可采取打牮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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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局部结构构件槽朽或变形，可采取墩接、更换损坏部位；

(3) 对典型的结构体系和有价值的结构构件，应做好保护措

施。

2.主体结构残损严重，无法保障结构安全，进行落架大修时，

对落架的木构件应提前进行编号，并做好保护措施。

3.进行打牮拨正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次调整，避免对

原有结构产生扰动或破坏。

4.构件腐朽时，应合理裁切受腐部位，最大限度保留原有构

件，新旧构件之间应连接牢固，能满足受力支撑要求。当采用旧

木材修接时，应检验其材性、材质和木节等情况后，选择符合要

求的材料使用。

5.增设卫生间时，应考虑结构承载能力、防水防潮、内部管

线布置以及与室外连接的便捷性，宜采用独立的承重结构，可选

用预制成品、框架或钢结构。

6.所用的木构件应采取防腐、防蛀、防火、防潮处理；所用

的铁件应作防锈处理；整体结构应安全稳固，承载性能有所提高。

（五）地面工程

1.地面修缮施工包括以下内容：

(1) 木楼板地面残损比例小于五分之一时，需进行局部修

换，可增加钢结构提升木楼板承载能力；残损比例大于五分之一

时，应进行整体翻修；

(2) 室内地面重新铺设时，宜做防水防潮处理；

(3) 对有价值的地面重新铺装时应做好保护措施；宜采用原

有的传统材料或铺装形式，按照传统建造工艺施工；地砖或石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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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裂或缺失，宜用原规格地砖或石件替换。

2.方砖地面施工中应尽量减少对原有地砖的拆揭，拆揭之前

要按砖编号。

3.更换的地砖应和原有砖面保持平正，砖缝尺寸应与原地面

相同。

4.应尽量保留原有的排水设施，疏通原有的排水系统，保持

场地排水通畅；若原有的排水设施已损坏失效，可用新型排水设

施替换，施工中应尽量减少对原有地面铺装的破坏。

（六）室内工程

1.装饰构件修缮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1) 应根据构件松动、变形、糟朽、开裂、铁件锈蚀等损坏

程度的不同，采取整理加固、矫正、拼接、更换等方法；

(2) 糟朽、开裂的构件拼接修复后，应保持原有风格，修补

部分应具有可识别性，所用连接件、锚固件应采取隐蔽设置；

(3) 应对五金零件清除油垢、锈蚀；零件缺损时，应按原有

样式、规格、材质进行补配定制；

(4) 对有价值的装饰构件应做好防护措施。

2.雕刻修缮施工包括以下内容：

(1) 雕刻构件开裂、破损、糟朽、缺失时，应按原样式、原

工艺进行修补、替换，徽州传统雕刻应按徽派传统雕刻规程制作；

(2) 修接安装应牢固可靠，所有金属连接件应作防腐、防火

处理，木雕应作防虫处理。

3.彩画（绘）施工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修复时应采用传统材

料和传统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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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现代油饰材料时，需保证色相、明度准确，对结构层

表面不产生有害的化学作用。

（七）设备工程

1.设备管线和设施安装应避让价值要素，合理布设，应与外

观风貌协调。

2.设备管线安装应减小对建筑结构的扰动，避免在承重构件

上穿孔打洞。

3.更换或新增设备使用的管线材料、产品及零配件，应符合

现行产品安全标准的有关要求。

4.敷设电力管线时应采用阻燃型或耐火型导线，明敷时与墙

壁、吊顶之间应进行绝缘处理；导线暗设时应设在保护层不小于

30mm 的非燃材料内。

5.加装电梯时，非外部扩建部分加建的电梯，高度不应超过

传统建筑原高度。加装电梯不得降低原结构的安全性能。

6.木结构建筑中，明火厨房不应设置于建筑主体之内；当位

于建筑主体内时，应与其他部位之间设置防火分隔。

（八）安全防护工程

1.传统建筑内应配置灭火器，宜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装

置。替换或新增构件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原建筑构件的相应性

能。

2.木结构建筑内设备和管线宜明装，配电线路导管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规定。

3.针对不同的虫害情况，应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宜由专业

的虫害防治人员进行处理。白蚁防治应符合安徽省地方标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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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白蚁防治技术规程》DB34/T 3326 的规定。

4.木构件防腐防虫防潮措施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木构件的成品加工应在防腐防虫药剂处理前进行；

(2) 经防腐、防潮处理的木构件应进行包裹，防止药剂挥发；

(3) 木构件含水率应检测后使用；

(4) 防腐防虫防潮药剂应优先采用低毒、高效的环保材料；

(5) 木构件存储及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护，减少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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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传统建筑价值要素认定表

时间：

建筑编号 建筑名称
占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建筑层数 层
建筑地址
建造年代 结构类型 砌体结构/木结构/砖木结构/其他
建筑原始
使用功能

居住/商业/祠堂/书院/宗教/农业/其他 （需注明）

建筑现状
使用功能

居住/商业/商住混合/文化展览/文娱设施/宗教/祭祀/农业/工业
/仓储/闲置空置/其他

价值要素
分项 类型 所在位置 数量 残损程度 保护措施

外观风貌

屋面
脊饰
檐口
山墙
门楼
门窗
门罩
窗楣

典型平面

院落格局
厅堂
回廊
檐廊

典型结构
与结构构

件

特色墙体
大木结构

柱
梁

斗栱

装饰构件

板门
隔扇
窗

栏杆
楣子
花罩
天花
楼梯

地面铺装
砖墁地

特色图案

其他
雕刻

彩画（绘）
特色标志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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